
 

香港教育大学 

 

学生签证申请须知 

 

 

如需申请学生签证，请提交以下文件： 

  

1. 请填妥来港就读申请表（ID-995A）中第一至四页的有关部分，贴上一张近照，并于每页亲笔签署。

填表前，请仔细阅读来港就读入境指南。申请表格及指南可于香港入境事务处网页下载：

www.immd.gov.hk/hks/forms/hk-visas/study.html。你亦可参考环球事务处网页上的申请表样本。填写

及签署后，请上传至本校的教大学生签证系统(适用于 2026-27 学年第一学期入学)。在教大学生

签证系统上，你将可以查看自己的签证进度。  

 

2. 香港教育大学录取信副本（全部页数）； 

 

3. 旅行及身份证明副本： 

 

 所需旅行及身份证明文件 备注 

中国内地

同学 

• 身份证 - 

• 旅行证件（往来港澳通行

证）副本（如有） 

应载有申请人的个人资料、签发日期、届满日期或任

何可返回原居地的签证详情（如适用）。如没有通行

证，请先提交签证申请，再申请通行证。已有通行证

的同学，请检查有效日期是否足够覆盖你的毕业日

期。如通行证有效期不足，请在入境前更换通行证。 

• 常住人口登记卡 

如申请人曾经更改姓名，则必须提供常住人口登记卡

(户口簿)副本，并在申请表 ID-995A 第四页勾选正确

的栏目及填上曾用名。 

中国台湾

同学 

• 身份证 - 

• 护照 

应载有申请人的个人资料、签发日期、届满日期或任

何可返回原居地的签证详情（如适用）。请检查你的

护照有效日期是否足够覆盖你的毕业日期。如果有效

期不足，请马上更换，并于提交签证申请时提供新护

照副本。 

中国澳门

同学 

• 身份证 - 

• 澳门居民往来香港特别行

政区旅游证 

「灰簿」 

应载有申请人的个人资料、签发日期、届满日期或任

何可返回原居地的签证详情（如适用）。请检查你的

澳门居民往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旅游证有效日期是否足

够覆盖你的毕业日期。如果有效期不足，请马上更

换，并于提交签证申请时提供新旅游证副本。 

持有其他

护照同学 
• 护照 

应载有申请人的个人资料、签发日期、届满日期或任

何可返回原居地的签证详情（如适用）。请检查你的

护照有效日期是否足够覆盖你的毕业日期。如果有效

期不足，请马上更换，并于提交签证申请时提供新护

照副本。 

 

  

https://www.immd.gov.hk/pdforms/ID995A.pdf
http://www.immd.gov.hk/pdforms/ID(C)996.pdf
http://www.immd.gov.hk/hks/forms/hk-visas/study.html
https://www.eduhk.hk/gao/zh-cn/articles/52?level=3&id=29
https://pappl.eduhk.hk/VMS/admission?term=202609


 

4. 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证明副本*；或 

申请人父母或监护人的经济状况证明副本 

a. 经济担保声明书，用以保证担保人会全数支付申请人在港就读期间所需费用，并须附有担保

人签名。  

b. 关系证明文件，如户口簿及出生证明等（中国内地学生适用）；担保人的护照资料页，须包

含个人资料、照片及签名（中国台湾及中国澳门学生适用） 

 

* 银行月结单、储蓄账户存折、定期存款证明均可作经济状况证明，并须足够支付一年的学费及
生活费用（约港币二十六万元）。本校并无规定冻结存款之时限。 

  

5. 申请人如未满十八岁，其父亲或母亲必须授权保证人（学校）或在港亲友作为申请人在港监护人。 

a. 由父／母亲及在港监护人双方亲笔签署的《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父母同意书》，

如你授权本校作为申请人在港监护人，校方授权代表签名部分可留空。 

b. 父／母亲的身份证明文件。 

 

6. 如申请人现时持有其他香港签证，则须提交签证副本、入境标签（小白条）副本、香港身份证副

本，并签妥旧签证注销声明书。 

 

7. 如欲提交受养人申请，请自行向入境处递交申请。详情请浏览：

www.immd.gov.hk/hks/services/visas/residence_as_dependant.html   

 

请于指定限期前，将已签妥的来港就读申请表（ID-995A）及其他相关文件上传至本校的教大学生签证

系统。 

 

处理学生签证的费用为港币 630 元，同学将于入读后收到由财务部发出的缴款通知。请留意，当本处

开始处理同学的申请，此费用概不退还。 

 

本校收到学生签证申请后，会将申请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处理。请留意，每年的五月至八

月是签证处理高峰期，审批需时至少八至十星期或更长。请于限期前递交所有申请签证材料，以免延

误。若未能收到所有所需文件及资料，入境处将无法开始处理申请。 

 

请务必耐心等候教大的通知，过多查询会拖慢处理进度。所有申请均由入境处负责处理及审批。申请

审批完全由入境处处长根据当时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酌情处理。即使申请已符合所有申请资格，入境

处处长仍保留拒绝个别申请及拒绝申请者入境香港的绝对决定权。 

 

签证申请获批后，环球事务处将于六月开始分批领取学生签证，并核对签证上的个人资料。如申请人

已向教务处／研究生院提交所有学历文件，并确认符合本校的要求后，环球事务处最早会于七月透过

电子邮件将批核的学生签证发给申请人。 

 

有关申请来港就读签证，详情请参阅环球事务处网站： 

www.eduhk.hk/gao/zh-cn/articles/52?level=3&id=29，或联络环球事务处 [电话：(852) 2948 7900；电

邮：stuvisa@eduhk.hk]。 

 

 
环球事务处 

二零二六年三月 

 

https://www.eduhk.hk/gao/uploads/file/202304/ad83191e9564796c10396edcbbb881c9.pdf
https://www.eduhk.hk/gao/uploads/file/202304/08c05a300c51a9ae4467a68aaa077f72.pdf
https://www.eduhk.hk/gao/uploads/file/202601/173523e021573b9af8b516318554161b.doc
http://www.immd.gov.hk/hks/services/visas/residence_as_dependant.html
http://www.eduhk.hk/gao/zh-cn/articles/52?level=3&id=29
mailto:stuvisa@eduhk.hk

